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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辦理辦理辦理辦理畢業僑生畢業僑生畢業僑生畢業僑生留留留留臺臺臺臺創創創創業業業業貸款專案信用保證要點貸款專案信用保證要點貸款專案信用保證要點貸款專案信用保證要點 

105.3.29第 9屆董事會第 32次會議通過 

一、 目的 

本基金為配合僑務委員會推動來臺就學畢業僑生留臺創業政策，提供

信用保證以協助其獲得金融機構融資，特訂定本要點。 

二、 保證對象 

申請本項貸款信用保證，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設立於我國之獨資、合夥或公司組織之企業，且成立未超過五年。 

(二)負責人為經僑務委員會認證之來臺就讀大專校院畢業僑生。 

(三)負責人年滿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並取得在臺居留證。 

(四)負責人及符合第二款資格之股東持股或出資合計超過該企業全

部股份或資本額百分之五十。 

(五)負責人最近三年內受過「畢業僑生留臺創業貸款專案」輔導課程

單位及相關課程認證原則(如附件)之創業輔導相關課程至少四

十小時或取得四學分證明。 

三、 辦理機構 

本項貸款信用保證由本基金簽約之金融機構辦理。 

四、 授信用途 

本項貸款用於營運所需之資本支出及營業週轉。 

五、 授信額度 

每一授信戶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送保案件授信額度： 

(一)資本支出：最高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二)營業週轉：最高為新臺幣二百萬元。 

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係指授信戶負責人、配偶及其等為負責人之企

業。 

六、 授信期限及保證手續費 

本項貸款之授信期限及保證手續費，依本基金審查及處理要點之規定

辦理。 

七、 保證成數 

本項貸款之信用保證成數如下： 

(一)風險金額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內者，最高保證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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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金額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至新臺幣五百萬元者，最高保證

七‧五成。 

(三)風險金額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至新臺幣八百萬元者，最高保證七

成。 

(四)風險金額超過新臺幣八百萬元至新臺幣一千萬元者，最高保證

六‧五成。 

(五)風險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者，最高保證六成。 

非捐助金融機構最高保證成數依前項規定減一成。 

第一項所稱風險金額，係指每一授信戶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送保

授信額度扣除下列擔保品之金額。土地及建物依金融機構放款值之半

數認列。 

(一)國內土地及建物。 

(二)國內金融機構定期存款或活期存款。 

(三)擔保信用狀。 

前項土地及建物應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定期或活期存款應設定質權

或圈存、備償擔保。 

八、 減成保證 

申請信用保證案件，如有本基金審查及處理要點第十點所列情事之一

者，本基金得依前點規定最高保證成數予以減成。 

九、 不予保證 

申請信用保證案件，如有本基金審查及處理要點第十一點所列情事之

一者，本基金不予保證。 

十、 利率 

本項貸款之利率由金融機構依市場利率自行決定。 

十一、 保證人及擔保品 

本項貸款之擔保條件，由金融機構依據授信之規定辦理。 

十二、 應備文件 

本項貸款申請保證應檢送文件如下： 

(一)畢業僑生身分查詢書。 

(二)在臺就學畢業證書影本。 

(三)信用保證申請書。 

(四)營運狀況報告書。 



 3 

(五)保證人個人資料表。 

(六)金融機構之借、保戶徵信調查報告。 

(七)擔保品估價報告（未徵者免附）。 

(八)會計師編製之財務報表。但金融機構依法令規定或實務慣例，同

意以借戶報稅報表或附聲明書之自編報表辦理徵信者，從其規定

或慣例。 

(九)主管機關註冊登記文件或營業執照。 

(十)最近納稅證明文件。但依規定不須繳稅者，免檢附。 

(十一)股東名簿(須列明出資金額及持股比例)。 

(十二)負責人居留證影本及輔導課程或學分證明文件。 

(十三)其他必要文件。 

十三、 信用查詢 

金融機構對於授信戶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應向臺灣票據交換所

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辦理票信及債信查詢。 

十四、 申請代位清償 

金融機構對逾期滿六個月之案件，經依法訴追，並取得主、從債務人

之執行名義者，得申請本基金代位清償。但有特殊原因無法取得執行

名義並經本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五、 未盡事項之適用 

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基金審查及處理要點與其他相關規定辦

理。其中有關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之範圍，依本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認

定之。 

十六、 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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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畢畢畢畢業業業業僑生僑生僑生僑生留留留留臺創業貸款專案臺創業貸款專案臺創業貸款專案臺創業貸款專案」」」」輔導課程單位輔導課程單位輔導課程單位輔導課程單位及及及及相關課程認證原則相關課程認證原則相關課程認證原則相關課程認證原則 

一、企業負責人最近三年內曾參加下列單位所舉辦之創業輔導課程或創業

相關活動至少四十小時或四學分以上，並提出證明文件： 

（一）教育部登記有案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其推廣部、育成中心。 

（二）政府機關或其委託之單位。 

（三）設立宗旨與創業或企業經營輔導有關，並經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認可

之法人、團體，包括： 

1.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2.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  

3.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5.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6.中華民國居家及小型企業協會  

7.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  

8.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9.其他經認可之單位 

二、企業負責人參加上述大專校院、政府自辦或委辦及政府認可之法人、

團體，所開辦創業輔導課程，課程內容可涵括創業適性評估、企業管

理、行銷管理、品牌管理、財務管理、法務管理、資訊管理、創業計

畫書撰寫、工商登記、稅務管理或電子商務等。課程採實體或虛擬均

可，惟虛擬課程以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為

限。 

 


